
畢業條件說明 
共同條件：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 

普通科： 

1.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十八節。 

2. 應修習總學分 182 學分： 

(1) 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 

(2) 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 102 學分且成績及格。 

(3) 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 40 學分且成績及格。 

美術班、音樂班、舞蹈班： 

1.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十八節。 

2. 應修習總學分 182 學分： 

(1) 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 

(2) 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 128 學分且成績及格。 

(3) 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 14 學分且成績及格。 

體育班： 

1. 應修習總學分 182 學分： 

(1) 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 

(2) 部定必修㇐般科目均需修習，並至少須 80%及格。 

(3) 部定必修體育專業科目均須修習，並至少須 85%及格。 

(4) 選修科目學分至少須 70%及格。 

職業類科： 

(1)應修習總學分為 192 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2)部定必修科目均須修習，並至少 85%及格。 

(3)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 

含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4)專題實作至少須取得 2 學分。 

實用技能學程： 

1.應修習總學分 138 學分。 

2.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 132 學分成績及格。 

3.部定及校訂必修科目均須修習，部定必修科目至少 85%及格。 
 


